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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　函

地址：40758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99號

承辦人：張明明

電話：04-22585000分機662

傳真：04-22516928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2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稅財字第10202003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說明二(3359911_0200362A00_ATTCH1.pdf、3359911_0200362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運用網際網路傳輸不動產移轉資料申報土地增值稅及契稅

案件送件完稅程序，自103年1月1日起依規定無需納稅義

務人完納土地增值稅及契稅即可查欠，惠請轉知地政事務

所審查前揭登記案件時，檢視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繳款書是

否有蓋銀行收款戳章或交易明細表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財政部102年8月26日修正「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

申報作業要點」第15點規定：「申報人應於滯納期限屆滿

前(免稅或不課徵案件應於申報日起第45日前)，將下列文

件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完成申報及完稅程序：……（四

）自行列印之土地增值稅、契稅繳款書，與繳納完竣之印

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及各稅欠稅(費)繳款書收據

正本。」辦理。

二、檢送財政部102年8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200096220號令附

修正「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」供參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文心分局、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民權分局、臺中市政府

地方稅務局大智分局、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東山分局、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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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原分局、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沙鹿分局、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、

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東勢分局、本局財產稅科 2013-12-25
11:36:21
















